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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9 

倒數第 5 行 

原本為：【 】  保險人保險契約解除權之行使，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，經過多久期間不行使而消滅？ 

 2 個月  5 個月  3 個月  4 個月。 

修正為：【 】  保險人保險契約解除權之行使，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，經過多久期間不行使而消滅？ 

 2 個月  1 個月  3 個月  4 個月。 

 

 


